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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热线·互动

阅读提示

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速度不一样的，两者在相互争道、抢道的过程中很
容易发生交通事故，影响道路通行。

□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李佳薇 孙泽为

本报讯 近日，缙云县综合行政执法

局舒洪执法中队接到群众举报，称舒洪村

村民樊某正在自家住房内挖掘地下室。

执法人员立即赶往现场进行查看，发

现该处私挖的地下室尚未完成，一辆小型

挖机正在作业。执法人员立即叫停，并下

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，要求樊某在规定时

间内将该处回填，恢复原样。

私挖地下室不仅影响房屋质量安全，

更属于违法行为。

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各种工程建设包

括地下建设，应当符合当地的城乡规划布

局并应以取得规划许可为前提。建设单

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，方可向建设行政

主 管 部 门 申 请 办 理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许 可

证。未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开

工，进行地下工程建设的行为属于违法，

将由相关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进

行处罚。

村民私挖地下室
被责令回填

尊敬的用电客户：

根据国网莲都供电公司生产计划检修安排，定于 11 月 12 日—11 月 19 日期间进行电力设备检修，现将

电力设备检修影响客户区域范围列表公告如下，若遇雨天、雷暴等恶劣天气检修工作取消，工作期间会对

正常供电造成影响，请各相关用户谅解并做好生产安排，如有疑问，请咨询电力服务电话：2103456

检修日期

11月 12日

11月 12日

11月 16日

11月 22日

时 间

08：30-11：30

14：30-17：00

15：00-16：00

07：00-12：30

检 修 范 围

10KV 庄园A671线（浙江省-丽水市-莲都区-岩泉街道-环城路（区绿谷庄园别

墅 58--65号、82--89号、97--98号）附近用户）

10KV 庄园A671线（浙江省-丽水市-莲都区-岩泉街道-环城路（绿谷庄园别墅

50--57号、90--96号）附近用户）

10KV 郑地 191 线（莲都区-大港头镇-河边行政村-河边自然村，峰源乡（庞山

行政村-庞山自然村，郑地行政村-郑地自然村）；峰源乡（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

司丽水市分公司，丽水市峰源绿果蔬专业合作社，丽水市莲都林场）附近用户）

10KV战场 224线（莲都区翡翠雅园 13号楼地下车库部分用户附近用户）

莲都区供电公司电力设备检修预告 南城供电分公司电力设备检修预告
尊敬的用电客户：

根据国网南城供电分公司生产计划检修安排，定于 11月 12日至 11月 16日期间进行电力设备检修，现将

电力设备检修影响客户区域范围列表公告如下，若遇雨天、雷暴等恶劣天气检修工作取消，工作期间会对正

常供电造成影响，请各相关用户谅解并做好生产安排，如有疑问，请咨询电力服务电话：2578958
检修日期

11 月 15 日

11月 15日

11月 16日

时 间

7：00—15：00

7：00—8：00
及 15：00—16：00

7：00—17：00

检 修 范 围

天狮专变

张村路、遂松路、飞雨路、龙庆路、松坑屿下村、松坑屿中村、松坑

屿、洋山、鲤鱼头、松坑屿上村、前垟、大力岗、上徐、尖山丘、双担、山

根、尖岙、犁头、沙旺、五亩头、五宅塘、下章、大源新村、大源村、下大

山、陶庄、凹头、双坑、陈岙、松坑口、上大山、联坪、五步岭、大坑、务

岭根、黄泥岭、联济、周井、周坑、中岙、蒋坑、陶庄、陈岙、前羊、大力

岗、上徐、下章村、潘田、陈店、周庵、洋店、丽周、联坪、鸿鑫环保、洪

邦建材、骏杰建材、暖羊羊生态农业、中国电信、精锐智能传动、青山

环保科技、旺能环保、旺能生态、莲都公路养护中心，丽水市水利发展

有限公司，丽水光大环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，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和

服务区，昌和新型墙体材料、民康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、电力建设

有限公司、光大环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、莲都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

中瑞置业 1号、2号施工变

停电线路

制具 M567 线

余庄M575线

综产M562线

□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雷刘健 文/图

本报讯 日前，莲都交警部门在市区城北街延伸

段路湾隧道附近，开展非机动车未按规定车道行驶专

项整治行动，一个小时就查处了 2起交通违法行为。

当天上午，记者来到市区城北街路湾隧道，发现

这段道路上已设置了固定式的车道分隔护栏。分隔

护栏从城北街与教工路路口一直延伸至路湾德润配

送店附近，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行分流。记者了解

到，这也是 2021 年丽水市十方面民生实事之一，于今

年 10月底刚刚设置完成。

上午 10时许，一男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沿着城

北街延伸段由东向西行驶，执勤交警发现其未按规定

车道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，于是上前将其拦了下来。

半小时后，又一辆电动三轮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，并

朝着卡点方向驶来。正当执勤交警准备上前进行拦

停时，该三轮车径直在机动车道内停了下来，险些造

成后车追尾。

莲都交警大队雅溪中队副指导员周滨介绍，从整

治的情况来看，绝大部分非机动车驾驶员都非常遵守

交规，能做到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。对未按规定车道

行驶的非机动车驾驶员，交警部门将对其处以罚款 5
至 50元的处罚。

周滨介绍，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速度不一样的，

两者在相互争道、抢道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交通事

故，影响道路通行。如今，该路段设置了分隔护栏，机

动车和非机动车都能各行其道，减少了事故的发生。

下一步，莲都交警部门将在市区频繁开展未按规

定车道行驶专项整治行动，希望广大驾驶员严格遵守

交通法规，为了自身的安全各行其道。

□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叶亦竹

本报讯 日前，松阳交警部门处理了

一起货车变“客车”的违规载客行为。

11 月 8 日早晨，苗某某驾驶轻型栏板

货车，车厢载着 5 个成年人，从丽水市莲

都区水阁出发，前往松阳县裕溪乡某工地

干活。路面交通监控拍到了苗某某的交

通违法行为。在询问调查时，交警部门还

发现苗某某的机动车没有按规定参加安

全技术检验。最终，苗某某被处以罚款

700元、机动车驾驶证记 7分的处罚。

交警部门提醒：货车载人危害大，在行

驶中如遇急刹、急转等突发情况，就可能发

生意外。希望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不

要让货车成为“祸车”。

货车变“客车”
罚款又扣分

□ 记者 麻东君 文/图

本报讯“市区高井弄小区，一辆轿车的挡风玻璃被

高空抛物砸碎了。”昨日下午，记者接到市民沈先生报料。

记者赶到高井弄小区，发现受损的是一辆白色轿

车。轿车停在居民楼一楼的过道上，前挡风玻璃已经

完全碎裂，车窗玻璃上还残留着部分垃圾。受损轿车

的车主项先生告诉记者：“之前这里也发生过几次高

空抛物的事情，扔下来有花瓶，椅子之类的。”

“幸好没砸到人！”项先生表示，他已经报警，莲都

警方正在调查。

高空抛物，害人害己。记者查询相关法律后了解

到，高空抛物致他人损失的，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，而

且可能面临相应的刑事责任。

今年 3月 1日，“高空抛物罪”正式入刑。《刑法》规

定：“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，情节严重的，

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

罚金。有前款行为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

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”。同时，高空抛物损毁财物，致

人受伤甚至死亡的，还需承担民事赔偿。

晚报再次呼吁：请广大市民养成文明的生活习

惯，坚决杜绝高空抛物行为，携手共建美好家园，共同

守护“头顶上的安全”。

（请市民沈先生到晚报领取新闻报料费 50 元）

又是高空抛物，市区一小车挡风玻璃被砸碎

市区严查未按规定车道通行的行为，交警部门提醒：

各行其道 机非抢道要被处罚


